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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大〔2025〕243 号

各学院（单位）、机关各部门，

各学院（单位）党委、党总支：

经 2025 年 11 月 1 日校党委第五届 24 次常委会研究，决定任

命：

姚剑英为人文学院正处级干部；

康 振为人力资源处副处长；

谢卫忠为科技发展部副处级干部；

刘俊杰为江南文化研究院、无锡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研究院、

江南大学历史研究院副院长（兼）。

免去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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卢长征保卫处处长职务；

丁文勤江南大学正处级干部职务；

叶 军校医院院长职务；

康 振产业技术研究院副院长职务。

江 南 大 学

校长：陈 卫

2025 年 11 月 5 日

党政办公室 2025 年 11 月 5 日印发


